
新竹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

本土語言歌唱比賽 

壹、緣起 

一、工商社會發達造成祖孫世代互動疏離，更因為孩子不會說母語，祖孫間無法溝

通。 

二、藉由活動的宣導及參與，讓家中的祖父母、孩子重視母語，促進家庭世代之間

的連結與互動。 

三、激發學生及社區人士學習本土語言的興趣，並喚醒母語的記憶，在日常生活中

延續對語言文化的熱情。 

貳、依據 

 一、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ㄧ貫課程綱要。 

 二、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。  

參、目標 

一、結合教育部政策推動，於多元課程及活動等各項方式加入本土語言，辦理本土

語言歌唱及創作比賽，並強化學校對家庭中的祖孫、親子關係的重視。 

二、透過活動宣導祖孫週的意涵，影響學生及家長重視家庭之間以母語溝通，期望

母語能落實於家庭。 

三、增進學生及民眾學習本土語言的廣度與深度，認同本土文化，懂得欣賞語言與

文化之美。 

肆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三、承辦單位：三民國小 

              本市國教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

伍、比賽日期：108年 11月 2日（星期六）8:00至 16:00舉行。 



陸、比賽地點：三民國小二 F活動中心。 

柒、卡拉 OK歡唱比賽 

分成 3 大類，每一類 2 組，各組以報名的先後順序各取前 8 隊參賽，共計 48 隊，

請儘早報名。 

 (一)閩南語類 

A組：閩南語祖孫（親子）隊：凡就讀本市高、國中、小學學生之家庭皆

可組隊，由學校報名送件。參加成員需有隔代親人（即祖孫）或

親子關係，人數在 2人以上、4人以下。 

B組：閩南語少年隊：以國中、小生為報名隊伍，2~4人為一組，由就讀學

校報名送件〔可跨校組隊(可跨國中和國小)，由其中ㄧ所學校協

助送件〕。    

 (二)客家語類 

C組：客家語祖孫（親子）隊：凡就讀本市高、國中、小學學生之家庭皆

可組隊，由學校報名送件。參加成員需有隔代親人（即祖孫）或親

子關係，人數在 2人以上、4人以下。 

D組：客家語少年隊：以國中、小生為報名隊伍，2~4人為一組，由就讀學

校報名送件〔可跨校組隊(可跨國中和國小)，由其中ㄧ所學校協助

送件〕。 

(三)原住民族語類 

E組：原住民族語祖孫（親子）隊：凡就讀本市高、國中、小學學生之家

庭皆可組隊，由學校報名送件。參加成員需有隔代親人（即祖孫）

或親子關係，人數在 2人以上、4人以下。 

F組：原住民族語少年隊：以國中、小生為報名隊伍，2~4人為一組，由就

讀學校報名送件〔可跨校組隊(可跨國中和國小)，由其中ㄧ所學校

協助送件〕。 



捌、報名時間 

即日起至 10月 18日（五）16:00止，填妥報名表向承辦學校三民國小教務處

鄭展志組長報名 03-5326345轉 12，名額有限，依報名先後錄取參賽隊伍。 

玖、比賽歌曲 

    請參賽隊伍自己準備 CD，由主辦單位所提供機器播放，但必要時請自備播放的

設備。自備歌曲不得違背著作財產權 (必要時須填寫承諾書)之法令。 

拾、評分標準：技巧 50%、肢體表現 20%、團隊默契 20%、服裝儀容 10% 

拾壹、獎勵辦法 

一、各組錄取視報名隊伍數量取前三名，第一名頒發禮券 2000 員，第二名 1500 員，

第三名 1000員；優選二名頒發 500元禮卷，若參賽隊伍未達水準可從缺。 

二、各語類獲獎隊伍獲頒團隊獎狀一張；另少年隊獲獎的隊伍，指導老師獲獎狀一

張，每隊指導老師一名為限。 

拾貳、比賽評審：由承辦單位邀請專家擔任 

拾參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參加人員若採用自己選擇的歌曲伴唱帶及歌曲、歌詞等，須保證不會侵犯他人

著作權並請填寫承諾書(如附件)。 

二、報名親子隊者請於報名表附上隔代或親子的證明文件影(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

簿)。 

三、參加人員請於比賽當日 8:00報到，8:30開始自 A組開始比賽。出場順序依報

名時的順序決定，該出場順序表將於賽前 3日公佈在三民國小網頁。比賽當天

叫號三次不出場者，以棄權論。 

四、各參賽隊伍務必於 11/1(五)下午 2時至 16時於三民國小二 F活動中心測試伴

唱音樂(測試是日為上課期間，恕不提供停車)，若因未測試而衍生出影響參賽

者權益之情事，請自行負責。 



五、主辦單位提供 4支無線麥克風供參賽者使用，若需其他電子器材請自行準備。 

六、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時，請密切注意本市教育網的公告。 

拾肆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及本市市政府補助 

拾伍、場地布置：11/1(五)下午進行場地布置，工作人員公假出席 

拾陸、獎勵  

一、執行本案之相關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，並於一年內，無課務下補休乙日。 

二、辦理本案之工作人員，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。 

拾陸、附則：本計畫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 



 

附件 12-1 

新竹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

本土語言歌唱比賽 

卡拉 OK歡唱類祖孫（親子）隊報名表 

編號：___________  

參加組別 

 A組閩南語祖孫（親子）隊 

 C組客家語祖孫（親子）隊 

 E組原住民族語祖孫（親子）隊 

編號  姓      名 就讀學校 年級/班別 演唱歌曲 

1    曲名： 

           一起同參賽之親屬姓名 (每隊 2-4人)  
          報名時請附隔代或親子關係證明文文件影本 

  姓      名   關      係(請註明祖父、祖母、父親、母親…等等 )。  

2   

3   

4   

     隔代或親子關係證明文件影本：□隨報名表檢附 

緊急聯絡人 關  係 聯絡電話(家裡) 聯絡電話(手機) 

    

採用設備 

□用現場準備之伴唱機(參賽者自備 CD) 

□自備伴唱機及自備 CD 

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各參賽隊伍務必於 11/3(五)下午 2時至三民國小二 F活動中

心試伴唱音樂，若因未測試而衍生出影響參賽者權益之情事，

請自行負責。 

 

註：10月 18日（五）16:00前，向承辦學校三民國小教務處鄭展志組長報名  



 

附件 12-2 

新竹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

本土語言歌唱比賽 

卡拉 OK歡唱少年隊報名表 

編號：___________  

參加組別 

 B組閩南語少年隊 

 D組客家語少年隊 

 F組原住民族語少年隊 

指導老師:  

服務學校: 

參賽者 就讀學校 年級/班別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

     
家裡－ 

手機－ 

     
家裡－ 

手機－ 

     
家裡－ 

手機－ 

     
家裡－ 

手機－ 

採用設備 

□用現場準備之伴唱機(參賽者自備 CD) 

□自備伴唱機及自備 CD 

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各參賽隊伍務必於 11/3(五)下午 2時至三民國小二 F活動中心測試伴唱音樂，

若因未測試而衍生出影響參賽者權益之情事，請自行負責。 

演唱歌曲 曲名： 

 每隊報名人數:2-4人 

 

註：10月 18日（五）16:00前，向承辦學校三民國小教務處鄭展志組長報名  



 

附件 12-3 

承      諾      書 

 

 本人參與新竹市 108 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—本土語言歌唱比賽，

其中之歌詞、歌曲等如有侵害、妨害他人著作權之情形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同意新竹市

政府收回已核發之行政獎勵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(參賽人全部簽名或蓋章) 

 

序

號 
承諾人 

聯絡方式 

（電話或住址） 
簽名 蓋章 

1     

 

2   

 

  

3   

 

  

4   

 

 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10月 18日（五）16:00前，向承辦學校三民國小鄭展志老師報名 

 


